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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全体监事签名：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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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闽威股份、本公司、公司 指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董监高 指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业务指南》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公司章程》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发行  发行人本次非分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元、万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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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闽威股份 

证券代码 871955 

主办券商 首创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C39）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C39）电子元件制造（C397）印制电路板

制造（C3972） 

主营业务 
研发、生产各类单、双面、多层、柔性电路

板及组装。 

发行前总股本（股） 40,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2,6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42,600,000 

发行价格（元） 4 

募集资金（元） 10,400,000 

募集现金（元） 10,4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不断扩大业务规模的资

金需求，保障公司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本次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6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刘惠珍 新增

投资

自然

人投

董事、

监事、

600,000 2,4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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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资者 高级

管理

人员 

2 陈淑贞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

人员 

300,000 1,200,000 现金 

3 林晓晶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1,000,000 4,000,000 现金 

4 许琳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300,000 1,200,000 现金 

5 林桂龙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300,000 1,200,000 现金 

6 唐大强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100,000 400,000 现金 

合计 - - 2,600,000 10,400,000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票，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他人代为缴

纳的情形，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根据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不存在委托持股、股权代持

或其他权益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存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

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等法律、法规、规则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严重失信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 2,600,000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00,000 元，与预计募

集资金金额一致，不存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金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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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刘惠珍 600,000 450,000 450,000 0 

2 陈淑贞 300,000 225,000 225,000 0 

3 林晓晶 1,000,000 0 0 0 

4 许琳 300,000 0 0 0 

5 林桂龙 300,000 0 0 0 

6 唐大强 100,000 0 0 0 

合计 2,600,000 675,000 675,000 0 

 

1、法定限售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的新增股份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定向发行指南》及其它相关规定的要

求进行限售。认购对象刘惠珍、陈淑贞为公司董事，将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要

求。 

2、自愿限售 

除法定限售外，发行对象对其在本次定向发行中认购的股份未做出其他自愿限售的承

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对象涉及公司董事，将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要求，除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认购对象认购新增股份不涉及法定限售情形。本次发行

无限售安排，发行对象亦未做出自愿锁定的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立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三方协

议>的议案》。 

公司已开立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乐金峰支行 

账号：100050241350001 

发行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

集资金或用做其他用途。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本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乐金峰支

行、首创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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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无需履行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国有控股 

企业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亦不属于外资企业与金融企业，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

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2、发行对象无需履行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本次定向发行过程中发行对 

象均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福州市长乐区璀

璨银河投资有限

公司 

23,915,000 59.7875%   

2 福州合正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085,000 30.2125%   

3 陈明双 4,000,000 10.0000% 3,000,000 

合计 40,000,000 100% 3,000,0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福州市长乐区璀

璨银河投资有限

公司 

23,915,000 56.1385% 0 

2 福州合正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085,000 28.3686% 0 

3 陈明双 4,000,000 9.3897% 3,000,000 

4 林晓晶 1,000,000 2.3474% 0 

5 刘惠珍 600,000 1.4085% 450,000 

6 陈淑贞 300,000 0.7042% 225,000 

7 许琳 300,000 0.7042% 0 

8 林桂龙 300,000 0.7042% 0 

9 唐大强 100,000 0.23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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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2,600,000 100% 3,675,000 

 

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4月 19日的持股情况填列。 

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 2022年 4月 19日的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

情况合并计算预测。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4,915,000 62.29% 24,915,000 58.4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25,000 0.53% 

3、核心员工         

4、其它 12,085,000 30.21% 13,785,000 32.36% 

合计 37,000,000 92.5% 38,925,000 91.38%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000,000 7.5% 3,000,000 7.04%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75,000 1.58% 

3、核心员工         

4、其它         

合计 3,000,000 7.5% 3,675,000 8.62% 

总股本 40,000,000 100% 42,600,000 1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6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9人。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东 6人，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为 9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00,000.00元，通过募集资金可以进一

步补充公司新产品研发和开拓市场所需的流动资金，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同

时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短期偿债风险，保证公司未来稳定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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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各类单、双面、多层、柔性电路板及组

装。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整体经营的持续发展。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

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福州市长乐区璀璨银河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明

双、陈明全、陈明月直接或间接持有 27,915,000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69.7875%。 

本次定向发行后，如按照最大发行股数计算，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福州市长乐区璀璨银河

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陈明双、陈明全、陈明月，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27,915,0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5.5282%。 

因此，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陈明双 董事长 4,000,000 10% 4,000,000 9.3897% 

2 刘惠珍 董事     600,000 1.4085% 

3 陈淑贞 董事     300,000 0.7042% 

合计 4,000,000 10% 4,900,000 11.5024%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48 -0.03 -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99 1.96 1.84 

资产负债率 67.46% 68.68% 65.94%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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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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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陈明双                     陈明全                   陈明月 

 

 

盖章： 

2023年4月27日 

 

 

控股股东盖章： 

 

福州市长乐区璀璨银河投资有限公司 

 

 

盖章： 

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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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定向发行说明书 

（五）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及认购结果公告 

（六）验资报告 

（七）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主办券商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 

（九）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十）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其他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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